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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生成式人工智能“致幻”的法律边界

杨智

贵州财经大学，贵州贵阳，550025；

摘要：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致幻现象已对现行法律秩序提出了尖锐的挑战。本文试图跳出将“致幻”简单归类为产

品瑕疵或技术故障的传统思维，转而探讨其引发的深层法律问题与伦理张力。面对此种“非人类中心主义”的信

息生产模式，既有的归责框架逐渐显露出窘迫。与其急切地寻觅一个全知全能的监管主体，不如回归至具体法律

关系之中，审慎地厘定开发者、部署者与用户之间因“致幻”信息流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。在言论自由的保

障与虚假信息的规制之间，在技术创新激励与公共安全维护之间，法律需要一场耐心且富有远见的规范对话与司

法续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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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生成式人工智能致幻现象的规范内涵

设想一位年轻律师面对信托纠纷，求助于法律大模

型，模型给出援引详实的回答。而直至查阅原文，他才

发现案例与阐释皆为算法编织的幻觉。这便是生成式人

工智能“致幻”的典型图景。技术社群倾向于将其描述

为模型在概率空间中的一次“游走失误”[1]。但模型并

不“理解”法律，它只是在海量的语料训练后学会了人

类关于法律的言说方式。当它被问及一个信息盲区时，

便会忠实地模仿权威的论述口吻，用虚构来弥合知识上

的裂隙。

将此种现象仅仅视为有待技术迭代去修正的“噪

声”，恐怕是一种法律上的天真。技术噪声可以随算法

精进而减弱，但它所引发的社会关系变动与信任危机，

却已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法律必须回应的规范性问题。当

一台机器能够以极高效率生产出披着权威外衣的虚假

陈述时，我们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质量问题，

而是一种全新的信息风险样态[2]。既不同于传统媒体的

不实报道，也不同于个人的主观诽谤，它是一种植根于

技术架构本身的“系统性失真”。

这种系统性失真触碰到了法律的敏感神经。在这个

依赖信息准确性的社会里，算法“致幻”产生的破坏不

容小觑。如果这种“致幻”发生在医疗诊断中，其连锁

反应更难以估量。而损害发生时，该向谁追责？是信任

机器的当事人，是开发者，还是算法本身[3]？

2 生成式人工智能致害的责任分配重构

人工智能的制造者很轻易就能把因果关系作为突

破口，免于风险责任的承担。而私法与公法中的行政法

摆脱这一困境的方法是绕过因果关系，选择使用“过错

推定”或者“无过错责任”为归责原则。但即便转向适

用无过错责任框架下的产品责任制度，依然会有新障碍。

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致幻带来的损害，法律传统往往向

既有的归责体系寻求答案，即产品责任。但当我们真的

试图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装入“产品”的模具时，一种格

格不入感油然而生[4]。正是如此，对传统路径进行系统

反思，进而重构更为合理的归责制度体系确有必要。

传统的产品责任锚定“缺陷”，但生成式人工智能

作为一种前沿技术形态，本质是算法自主性发展到高级

阶段的集中体现。其归责需要从很多方面考量。其一，

幻觉的产生具有概率性和情境依赖性。同一个问题在不

同的提问方式下，可能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[5]。这就

导致人类很难为模型的“真实度”设定一个刚性的技术

标准。其二，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一个完成时态的“产

品”，它更像一个持续演进且更新的“过程”。用户输

入的提示词和模型后续的微调，都在共同塑造着最终的

输出结果。在这样的动态链条中，要界定一个“初始的”

缺陷，并将其归责于开发者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在人机对话场景中，模型所输出的内容—是否应当

被界定为一种“数字建言”[6]？循此逻辑，审慎核实义

务是否亦应更多地配置于处在信息接收终端、并最终基

于该信息采取行动的用户身上？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，

法律责任的重心便从开发者一端，部分地滑向了部署者

和用户。部署者负有更为直接的警示与说明义务。一个

向公众开放的法律咨询人工智能，其界面上是否以清晰、

醒目的方式提示了产品存在的风险？若部署者未能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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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此项义务，甚至有意无意地夸大模型能力、营造其“无

所不知”的权威感，那在因“致幻”引发信赖损害的个

案中，让其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，便有了坚实的法理基

础。

至于开发者，直接让他们为每一次具体的“致幻”

输出承担侵权责任，恐怕是一条死胡同。可行的路径是

转向公法层面的治理义务[7]。开发者掌握着模型训练的

核心数据，是防范和减轻系统性风险的第一道防线。法

律可为设定注意义务的标准，让人工智能学会说“我不

知道”。

3 算法输出的言论定性及其规制边界

一个更为根本的难题浮出水面：生成式人工智能生

成的内容算不算一种“言论”？如果算，那么它属于谁

的言论？其致幻性的输出，能否被纳入法律对“虚假言

论”的规制框架[8]？

将算法生成的内容等同于人的言论，直觉上会遭遇

巨大的阻力。言论自由作为基本人权，根基在于对人的

理性、尊严和自治的尊重[9]。一个由概率模型驱动的人

工智能产品，它没有作为权利主体的资格，无法成为言

论自由的享有者。

然而人工智能的“发声”过程深刻地嵌入了人的表

达之中。用户输入提示词是一个设定议题和方向的过程；

模型生成回答，是一个依据算法填充内容的过程；最终

用户对回答的选择传播，则是一个具有独立法律意义的

行为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人工智能的“言论”更像是一面

扭曲的镜子，它折射的是开发者通过代码和数据注入的

价值观，是部署者通过产品设计所引导的应用场景，也

是用户通过提问所激发的信息需求。

如此对于“致幻”性内容的规制不能套用“事前审

查”或“事后追惩”模式。如果法律要求一个提供通用

对话功能的模型，必须为它所生成的每一个可能产生误

导的回答承担责任，那将无异于宣判了这项技术的死刑。

开发者为了避免风险，唯一理性选择就是极大地限制回

答范围，使之无害。这对于言论自由所珍视的思想市场

而言同样是伤害——因为一个活跃的、有时甚至会出错

的人工智能，也可能扮演着“苏格拉底式助产士”角色。

挑战在于如何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“幻觉”。一种

是“无害的幻想”，法律对此应保持宽容与克制。另一

种则是“有害的虚假陈述”，尤其是在法律、医疗、金

融等高度专业且后果严重的领域，人工智能一本正经地

提供错误的法律条款、杜撰的医疗方案或虚假的财务数

据[10]。这种“幻觉”直接侵蚀社会信任的基石，并对用

户的财产、健康乃至自由构成现实威胁，法律必须予以

明确规制。

区分的标准不在于内容本身真实性，而在于其传播

场景和语境。带有批判性审视的学术运用和失察失责的

职业过失理应有所区别。法律规制的着力点不应是那个

作为工具本身，而应是负有专业注意义务和诚实信用义

务的“人”。他们借助人工智能提高效率，但不能将自

身的责任外包给一个概率模型。其伦理规范需要增加一

条新的注脚：审慎核实人工智能生成信息的真实性，并

对其最终的职业行为承担全部责任[11]。

4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分层治理与义务构造

致幻现象所触及的是现代社会运行所依赖的信任

机制本身。信任的建立与维系需要以制度性担保为前提。

患者信赖医方，系以医学教育体系与临床执业规范为基

础[12]；当事人接受裁判，系以程序正义与救济渠道为保

障。此种信赖关系，是相关职业共同体通过长期制度积

累所形成的公共产品。

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拟人化交互方式、确定性表述

形式介入上述专业领域时，其所引发的是一种信任关系

的错置。该等技术产品并未取得人类专业共同体所持有

的制度性授权，却在交互效果上分享了与之近似的认知

权威。用户界面中“内容可能不准确”的风险提示，在

格式上虽已满足告知义务之形式要求，然其警示效果受

制于认知心理学所称之“晕轮效应”——模型流畅、自

信的输出形式，往往削弱用户对风险提示的实际注意程

度[13]。而法律所应承担的功能在于为此种新型人机交互

关系设定清晰的权利义务配置规则。

就模型开发者而言，法律介入应以谦抑为原则。生

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仍处快速演进阶段，其技术架构与应

用形态尚未定型[14]。刚性过强的强制性规范既难以与技

术进步保持同步，亦可能对创新活动形成不当抑制。较

为可行的治理路径应是推动行业自治与标准建设。核心

要求在于，开发者应以可视化方式向部署者及公众披露

模型的性能特征——包括但不限于不同应用场景下的

准确率区间、幻觉发生率等关键指标。此种以透明度为

核心的治理模式，具有双重功能：为下游部署者及终端

用户提供决策参考依据；为因致幻输出所引发之纠纷，

提供判断开发者是否已尽合理注意义务的事实基准[15]。

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治理上

的风险，就部署者一端而言。其义务构造可概括为三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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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面。首先是理应承担的是注意义务，部署者须以显著

方式向用户明示该服务之生成式人工智能属性，及其内

生的“致幻”风险。在法律、金融等专业应用场景中，

此种警示不宜停留于首次使用前的格式性勾选同意，而

应嵌入交互流程的相应节点，形成持续性的风险提示机

制。这是因为格式化的单次警示难以有效对抗前述“认

知晕轮效应”，用户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对模型输出内容

的信赖程度往往呈递增态势[16]。然后是审核义务,对于

面向不特定公众开放的服务，尤其是允许用户将生成内

容一键分享至公共传播渠道的应用形态，部署者应当建

立与其服务类型、技术能力及风险等级相适应的内容审

核机制。此项义务要求其对明显且可能引发重大法益侵

害的致幻内容具备识别与处置的合理能力。审核义务的

边界，应依服务场景的风险程度作差异化界定。最后一

块拼图是信息可追溯性义务。部署者应确保其服务具备

基础的日志记录与数据留存功能，使得因致幻输出所生

之损害具备被追溯的技术可能。若因部署者未建立必要

的日志机制，导致损害发生后的责任主体无法查明、因

果关系链条因算法黑箱而中断，则该等情形本身即可构

成对注意义务的违反。

至于用户一端，规制的重心在于认知能力的培育。

在算法系统与人类判断力共存的交互格局中，算法素养

的养成具有基础性意义。它指向的是对生成式人工智能

能力边界的理解、对流畅性输出保持合理审慎的认知习

惯，以及在涉及重大利益的决策节点，寻求人类专业判

断作为最终确认的行动自觉。

5 结语

致幻现象集中呈现了吸纳颠覆性技术过程中所遭

遇的法律与伦理命题。该现象并非技术过渡性瑕疵，而

是技术与法律规范长期对话的起始。寄望于单行法典或

专门监管机构，一劳永逸地消除致幻现象，忽视了技术

演进的不确定性，难免陷于规范与现实的错位。

较为可取的法律回应路径应是正视算法的认识论

局限，厘清多元主体的责任边界，并在此基础之上建构

一种以责任分配为核心的协同关系框架。

在此框架内，开发者的任务在于提升模型输出的可

靠性与运行机制的透明度；部署者则承担告知义务与审

核职责；而用户始终保有判断权与核实义务——此项权

责不可让渡。法律的功能定位将更接近于一种引导性治

理：通过个案的积累逐步明晰规则，通过灵活的标准适

应技术迭代，剪除那些可能侵蚀公共利益的风险，同时

为创新与表达自由预留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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